
一、前言

臺灣近年受地震與極端降雨影響，山區

形成堰塞湖之頻率有增高的趨勢，由於堰塞湖

災後可供調查、應變及處置之時間相當短，其

災害規模卻又可能造成嚴重的損失，因此，平

時即應針對堰塞湖調查、評估及處置作業所採

用之方法、工具與程序進行檢討及研訂，方能

在災害發生後於最短的時間進行妥善處置，減

低二次災害可能的威脅。

鄰國日本之地形、地質與氣候等條件均與

臺灣相近，在過去的 200 年間（統計至 2011

年紀伊半島大水災）因地震、豪雨或火山爆

發造成河道阻塞形成堰塞湖之案例，共計有

26 個地區發生 87 處，累積了許多寶貴的處置

經驗，並隨著災害經驗的累積逐年檢討與修

正，建立了許多可供臺灣採參的制度及方法。

2004 年新潟縣中越地震堰塞湖處置過程檢討

後發現地方向中央請求支援過程所出現之時

間延宕可能造成災害風險擴大，2008 年即創

設緊急災害對策派遣隊（TEC-FORCE），於重

大災害發生後，由中央主動且迅速地提供地方

（都道府縣．市町村）必要的支援；2010 年

修正土砂災害防止法，明文規定中央及地方

在緊急調查實施以及緊急資訊公布的權限及

他山之石-堰塞湖處置之日本經驗
文／圖■臧運忠■國立成功大學防災研究中心副主任

責任；近年於 2004 年新潟縣中越地震、2008

年東北地區岩手宮城地震以及 2011 年於紀伊

半島大水災，災後針對不同規模堰塞湖之處置

對策以及發生緊急狀況之應變作為，無論成功

與失敗的案例均值得我國借鏡與參考。

本文內容主要參考日本國土交通省國土

技術政策總合研究所土砂災害研究部砂防研

究室長櫻井亘博士來臺發表大規模河道阻塞

對策之演講資料，針對近年日本政府在法令與

應變體制上之變革以及 2011 年紀伊半島大水

災之堰塞湖處置對策進行介紹，期能提供我國

未來在法令及對策面檢討及強化參考。

二、�日本緊急災害對策派遣隊

(TEC-FORCE)

TEC-FORCE（Technical Emergency Control 

FORCE）是日本政府於 2008 年 4 月所創設的

一個組織，直屬於中央國土交通省，其最重要

的任務是在重大災害後，協助地方（都道府

縣．市町村）快速掌災害狀況，並針對防止災

害擴大之處置作為提出具體的支援或技術性

建言，避免地方向中央請求支援過程中出現時

間延宕而導致災害風險擴大。TEC-FORCE 協

助執行之工作內容包括災害狀況調查（空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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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地面），專門機具及材料的支援（例如衛星

通訊車及排水幫浦車等），協助地方建立現場

指揮與支援體系以及對地方首長提供決策建言

等。TEC-FORCE 所完成之調查結果須以淺顯

易懂的方式向地方首長解說並提出建議，包括

災害現況、那些地方危險，避難要往哪裡去，

以及現場警消防人員在現場作業之安全性等。

特別值得一提的是，除了派遣專家提供技術協

助外，TEC-FORCE 同時派遣資訊聯絡員進駐

地方，擔任中央與地方聯繫與溝通之橋梁以確

實掌握地方實際需求，也讓各項資訊能夠無縫

傳達。

TEC-FORCE 是日本國土交通省特有的任

務編隊，在全日本共有 7,728 名隊員（圖 1），

統計至 2015.10），主要成員是以全國各地方

整備局的職員為主體（共 7,296 名），另國土

交通省本省、地方運輸局、航空局、國土技術

政策總和研究所、氣象廳、國土地理院等單位

亦指派各類專長領域的人員加入TEC-FORCE，

TEC-FORCE 於災後第一時間即前往災區提供

調查及處置之技術指導與支援，也包括堰塞湖

潰壩之影響範圍模擬。TEC-FORCE 配有許多

特殊的機具設備提供調查及緊急處置使用，包

括直升機、衛星通信車、排水幫浦車、緊急照

明車以及各類監測設備（圖 2），因此成員平

時需定期接受訓練以學習各種新技術並熟悉機

具及設備操作。 

TEC-FORCE 的運作模式詳圖 3，災害發生

後由受災之地方政府（都道府縣及市町村）首

長向受災區轄之地方整備局提出支援申請，若

屬中小型規模之災害，地方整備局的局長可直

接決定派遣任務，若屬較大規模規模之災害或

需召集災區以外之地方整備局支援時，地方整

備局的局長需向國土交通省（災害對策本部）

提出支援申請，由中央單位向日本各地方整備

局提出支援受災地區災害整備局的派遣任務

（廣域派遣支援）。

以 2011 年 311 大 地 震 期 間 TEC-FORCE

支援東北地區之任務為例，311 地震當天中

央已發布命令要全國 TEC-FORCE 隊員待命預

備去現場支援，於國土交通大臣的指示下，

震災發生隔日各地方整備局所派遣約 400 名

之 TEC-FORCE 隊員就已抵達東北現場，透過

直升機空勘以及人員調查方式掌握災害狀況，

支援災害對策用機械（排水幫浦車、衛星通信

車等），同時資訊聯絡人並進駐地方提供首長

決策支援，自 3 月 11 日～ 11 月 21 日期間，

總計出動 18,115 人 / 日之人力支援，災害對

策用機械（排水幫浦車、衛星通信車等）在災

害發生後１個月內總計派遣 5,760 台 / 日支援

受災自治體（都道府縣及市町村）。由歷年執

行狀況顯示，地方政府對於國家派遣有技術有

能力的公務人員至受災區協助之制度（TEC-

FORCE 制度）均有極高的評價。

（圖片／高遠文化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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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圖1、日本緊急災害對策派遣隊（ＴＥＣ－ＦＯＲＣＥ）之隊員組成

▲排水幫浦車

圖2、日本緊急處理使用之特殊機具及設備

▲衛星通信車

▲對策本部車(行動指揮車) ▲緊急照明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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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�日本針對堰塞湖處置在法令

上的修正

日本政府於 2008 年 4 月建立 TEC-FORCE

之支援體制後，大幅改善了地方政府（都道府

縣及市町村 ) 普遍存在專業人力不足的問題，

同時也避免地方向中央請求支援過程中可能出

現時間延宕的問題，但對於堰塞湖緊急調查與

緊急資訊發佈等工作之實施仍欠缺法源上的

依據，因此，日本政府於 2010 年提出土砂災

害防止法修正案（2010.11 修正、2011.5 施

行 )。其中針對大規模河道阻塞形成之堰塞湖

緊急調查實施，於法令中明文規定中央與地方

之權責，另針對緊急資訊公布部分，土砂災

▲投入式水位觀測設備 ▲小型衛星傳輸設備

圖2、日本緊急處理使用之特殊機具及設備

▲圖3、TEC-FORCE 因應災害規模之支援機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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害防救法修正案中也明訂中央單位（國土交通

省）必須主動公布調查評估結果（包括調查評

估可能發生災害的影響範圍以及調查評估可能

發生災害的時機），具體內容如下：

（一）緊急調查實施

1. 天然壩壩高超過 20 公尺以上，受上游迴

水影響之保全對象超過 10 戶以上的堰塞

湖，由中央單位（國土交通省）負責執行

緊急調查及評估。

2. 天然壩壩高超過 20 公尺以上，下游受潰

壩洪水影響之保全對象超過 10 戶以上的

堰塞湖，由中央單位（國土交通省）負責

執行緊急調查及評估。

( 二 ) 緊急資訊發佈

依據土砂災害防治法，中央單位（國土

交通省）必須負責執行緊急調查及向地方政府

（都道府縣．市町村）公布調查評估結果，包

括：

1. 調查評估可能發生災害的影響範圍

包括因堰塞湖潰壩可能遭受影響的下游

區域（潰壩模擬）以及可能受迴水淹沒影響的

上游區域（影響範圍可能會受影響的市町村)。

2. 調查評估可能發生災害的時機

(1) 村落或設施遭堰塞湖迴水淹沒之時間。

(2) 天然壩可能發生潰決破壞的時機（就日

本而言，可能潰壩時機即為湖水開始溢

流的時機）。

四、2011年紀伊半島大水災之

堰塞湖緊急處置

2011 年 9 月 Talas 颱風於日本紀伊半島

之最大累積降雨超過 2,400mm，於奈良縣、

和歌山縣及三重縣發生多處大規模土砂災害，

共計有 17 處堰塞湖形成，其中 3 個較大型的

堰塞湖（詳圖 4）分別位於奈良縣的赤谷地區

（壩高 67m），長殿地區（壩高 100m）以及

栗平地區（壩高 100m），本次事件是日本政

府於 2011 修訂土砂災害防救法後首次遭遇之

大規模土砂事件，由於 3 處堰塞湖之壩高均

超過 20 公尺，因此依法由中央（國土交通省）

負責處置。

以下針對災害處置過程進行概要說明，並

針對日本近年對於大型堰塞湖處理採用較為

特殊之對策及工法以及緊急狀況發生後之檢

討改善作為，提供未來處理類似事件時參考。

( 一 ) 災害處置過程

2011 年 Talas 颱風在 9 月 3 日 10 時自高

知縣東部登陸，由於移動速度緩滿因此帶來大

量降雨並造成多處土砂災害，圖 4 為 2011 年

紀伊半島大水災之堰塞湖概況，圖 5 為災害緊

急處置過程概要，在颱風尚未登陸前（9 月 2

日)，近畿地方整備局即已成立災害對策本部，

開始災害應變的前置作業並監控災情變化，大

規模土砂災害發生當日（9 月 4 日），近畿地

方整備局立即派遣資訊聯絡人至各自治體（都

道府縣及市町村）進行資料收集，以掌握災害

狀況。在災害發生 2 日後（9 月 6 日 )，來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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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地方整備局之 TEC-FORCE 成員已分別抵達

災害現地提供技術支援，同時依據土砂災害防

止法開始實施各項緊急調查（其中高度技術支

援調查以及潰壩影響範圍模擬由國土技術政策

總和研究所以及土木研究所負責執行 )。在災

害發生 4 日後（9 月 8 日）TEC-FORCE 即公布

第一次土砂災害緊急資訊（圖 6），將調查結

果公布給奈良縣及和歌山縣內會受影響的市町

村。並協助設置各類堰塞湖監測設備（包含投

入式水位計，鋼索檢知器，雨量計，傾斜感知

器）。發生的 12 天後（9 月 16 日），各項緊

急對策工程已陸續開始進行。

本次土砂災害事件是以土砂災害防救法

為基礎進行各項調查與資訊公布，因分工明

確（土砂災害防救法修訂）且支援體制完善

(TEC-FORCE)，在災害發生短短 10 餘天內即

完成初步處置，各項緊急工程措施並開始接續

執行，此次事件突顯出法令及體制完善之重要

性。

▲圖5、2011年日本紀伊半島大水災之緊急處置過程概要

▲圖4、2011年日本紀伊半島大水災之堰塞湖概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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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二 ) 緊急處置對策

日本堰塞湖緊急處置階段之主要對策，是

以防止天然壩發生溢流破壞為目標，透過抽水

與緊急排水方式降低或控制湖水位（臨時排水

路之設計通常以 2 年洪水重現期作為設計標

準），為了加速工程進度，盡量使用現地容易

取得的材料，例如使用土壤混合水泥（水泥土

壤，soil cement）作為臨時排水路或防砂設施

的材料，若交通可及性不佳時，則利用直升機

協助機具及資材搬運。

日本在堰塞湖處置之經費十分充足，緊急

處置階段即投入龐大的人力與經費，圖 7 為長

殿地區堰塞湖緊急處置階段所施作的臨時排水

道，雖名為「臨時」，但其工程之規模及細緻

程度已與永久性工程措施不相上下，為了盡可

能避免湖水溢流造成壩體沖刷問題，除了施作

舖面工程（石籠或水泥土壤）以防止底床及側

岸發生沖刷之外，在臨時排水道下方並會預先

埋設暗渠排水管（HDPE 管），讓湖水可經由

暗渠排水管直接排至下游，控制湖水位在較低

程度，當上游來水量增大致使湖水位上升時，

亦可加速湖水位下降之速度，與幫浦抽水之效

率相比較，臺灣水利署採用之大型移動式抽水

機（12 英吋口徑）之抽水量為 0.3 m3/s，若鋪

設管徑 800mm 之暗渠排水管，暗渠排水管之

排水能力可達 5.6 m3/s，其排水效率為幫浦排

水的 18 倍，施設暗渠排水管確可大幅增加排

水效益。

▲圖6、赤谷堰塞湖土砂災害緊急資訊範例（2011年9月8日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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栗平地區堰塞湖於 2012 年完成臨時排水

路工程（圖 8），同年 9 月颱風 17 期間發生

嚴重掏刷、全長 576m 之臨時排水路工程有

2/3 遭沖毀（圖 9），此事件突顯出 2 個堰塞

湖緊急處理階段需考量的重要問題：(1) 對於

壩體透水性低，滲流量小致使堰塞湖水位降低

緩慢容易發生溢流之天然壩類型，需考量是否

需要設置排水暗管來加速湖水排除及降低湖水

面高程，降低堰塞湖發生滿水位溢流的機率；

(2) 對於排水路縱向高差較大之案例，僅進行

塊狀鋪設工可能無法有效防止掏刷，其改善對

策如圖 10，針對排水路縱向坡度較陡之案例，

需在壩趾部附近設置防砂壩，以緩和因溢流造

成沖刷的問題；針對坡度較緩之案例，則可以

沿排水路施作連續固床工以穩定河床並防止沖

刷；針對天然壩兩側山壁仍有崩塌土石會持續

流入之案例，則可不設置排水路而改於下游以

防砂壩形成儲砂空間的方式來穩固壩址。

▲圖7、【長殿地區】緊急對策工（臨時排水路工程）

▲圖8、【栗平地區】緊急對策工程；臨時排水路（剛完工）

▲圖9、【栗平地區】臨時排水路發生大規模侵蝕（2012年

9月颱風17期間）

▲圖10、堰塞湖天然壩工程處置原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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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三 ) 特殊工法介紹－以推進工法佈

設暗渠排水管

針對壩高較高且發生溢流破壞風險較高

之堰塞湖，設置暗渠排水管可增加湖水排放

量，控制水位在較低高程，減少湖水達滿水位

溢流的機會，日本過去施作暗渠排水管常採開

挖工法，但有工期較長以及施工危險性較高的

問題。栗平地區堰塞湖因壩體透水性較差，降

雨後水位下降速度十分緩慢，且曾因湖水溢流

致使臨時排水路發生劇烈沖刷，因此利用推

進工法進行暗渠排水管設置（圖 11)，與開挖

工法相比較，在成本上採開挖工法需 3.1 億日

幣，推進工法僅需 2.7 億日幣，在工期上開挖

工法需要 476 個工作天，而推進工法僅需 150

日即可完工，此工法在工期及經費上均可大幅

降低，是值得採行的方案。

五、臺日堰塞湖處置比較分析

( 一 ) 堰塞湖處理之權責分工

我國災害防救法並未指定堰塞湖之災害

防救業務主管機關，現階段堰塞湖處理之權責

分工採屬地主義，由發生堰塞湖地點之轄管單

位負責處理（包含林務局、水土保持局、水利

署以及縣市政府 )。然因堰塞湖之形成與潰決

機制十分複雜，處理工作亦屬多元，常有跨領

域整合及特殊技術之需求，雖可由主管機關召

集專案小組進行跨部會協商以取得最適技術

與資源，但若申請支援過程出現時間延宕仍可

能造成災害擴大，此為我國現行依屬地主義進

行權責分工可能存在的問題。

日本依據天然壩壩高（20m）與保全對象

戶數（10 戶）區分中央及地方之處理權責，

針對災害規模較大且保全戶數較多之堰塞湖，

由中央負責執行緊急調查與緊急資訊發布，其

主要優點在於中央可有效整合全國優勢資源

（如 TEC-FORCE 體制），避免單一機關及地

方政府遭遇專業技術與資源不足的問題，此制

度於 2011 年 311 地震及 9 月紀伊半島大水災

期間均有實際操作並確認可發揮成效，日本在

堰塞湖處理權責分工之方式可作為我國未來

法令研修時參考。

( 二 ) 堰塞湖警戒及撤離

臺灣堰塞湖疏散撤離工作由縣市政府負

責執行，但在堰塞湖潰壩影響範圍分析技術，

縣市政府因能力尚有不足，多由堰塞湖發生地

點之轄管單位協助。疏散撤離範圍之訂定原應
▲圖11、利用推進工法佈設暗渠排水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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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縣市政府依據潰壩分析結果自行研判，但縣

市政府通常希望轄管單位能夠直接協助訂定疏

散撤離範圍，因此負責協助潰壩影響範圍分析

之轄管單位常以最極端 ( 最危險 ) 之情境進行

潰壩影響範圍分析 ( 最大影響範圍 )，此範圍

常過於保守 ( 範圍過大 )，在實際操作時可能

遭遇執行不易的問題。

日本堰塞湖疏散撤離工作之執行亦由地

方政府負責，但其作法與臺灣的差異在於中央

僅協助提供潰壩影響範圍分析結果，疏散撤離

範圍仍由地方政府自行訂定，因此潰壩模擬所

採用之情境並非最極端之情境，而是提供地方

政府潰壩可能影響之最小範圍，做為警戒區域

訂定之參考，實際需疏散撤離之保全對象則由

地方政府自行研判，此作法由雙方共同承擔責

任，操作面上較無執行不易的問題。

( 三 ) 堰塞湖緊急處置之差異

臺日兩國之堰塞湖緊急處置在經費投入

之規模上差異甚大，日本在堰塞湖之緊急處置

因經費十分充裕，其緊急工程除規格上較我國

高出許多，對於施工安全及效率的要求亦極

高，以臨時闢建之緊急溢流水道為例，臺灣常

以施工機具直接於壩頂處開挖引流，藉由水流

自然沖刷下切而形成溢流水道。日本則對於施

工安全性的要求極高，嚴格規定溢流水道之開

挖時需先以人工抽水方式將湖水位降低至一定

高度後始可進行，以避免因開挖不當引致壩體

發生劇烈破壞。

除此之外，為了提升施工安全與效率所使

用之機具及工法，包括在尚未確認天然壩及崩

塌區安全狀況時採用之無人化施工機具、以直

升機空運方式載運分解之施工機具、利用推進

工法 ( 鑽掘機 ) 進行暗渠排水管之佈設、以及

排水幫浦車、衛星通訊車、緊急照明車、投入

式水位觀測設備等特殊機具設備均為臺灣未

曾採用之工法與設備，若能引入將對於堰塞湖

應變效率之提升有絕對之助益。

六、結論

臺灣過往較有系統地進行堰塞湖處置之

案例，包括 1999 年 921 震後之草嶺及九份

二山堰塞湖，2006 年臺東龍泉溪堰塞湖以及

2009 年莫拉克風災後之太麻里溪、士文溪及

旗山溪堰塞湖，累積了許多實務經驗，同時建

立了堰塞湖處理標準作業程序，歷次堰塞湖之

處置雖均能成功化解危機，但近年受全球氣候

變遷之影響，災害的規模屢屢超越歷史紀錄，

針對大型堰塞湖之處置仍須以戒慎恐懼的心

態預作整備。日本政府在堰塞湖處理雖過於保

守與謹慎，但其講求安全與效率的程序及作

法，值得我國仿效及學習，部分臺灣過往未曾

採用之工法、機具與資材等，均應嘗試引進國

內或研發應用，以強化堰塞湖防災應變與緊急

處置能力。

臺灣現階段之堰塞湖處理仍以屬地主義

區分權責，針對中小型堰塞湖之處置尚游刃有

餘，但若遭逢較大規模且危險程度較高之堰塞

湖案例，需整合各部會資源投入防救災工作

時，建議現階段可採取委員會方式召集各業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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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關參與緊急調查及處理，以整合跨部會技術

及資源，透過聯合高司演練方式建立長期合作

機制與默契，未來在遭逢大規模堰塞湖事件時

能依此模式共同處置應變，有效降低災害規模

及損失。

有關緊急災害對策支援體系之建立，依

據日本政府在創設 TEC-FORCE 體制後經歷之

多次廣域、複合型大規模災害事件之應變經驗

可知，日本國土交通省特有的任務編隊 (TEC-

FORCE) 確能有效整合全國優勢資源，對於大

規模災害之應變提供迅速且有效率的支援協

助，大幅解決了地方政府人力與資源不足的窘

境。我國行政院組織改造後之環境資源部之組

織架構包括林務、水保、水利、地質、氣象、

及航遙測等防災單位，在功能上與已與日本

TEC-FORCE 之編組十分相近，建議未來可參

照日本 TEC-FORCE 之組織架構、人員組訓、

任務派遣及指揮體系，研擬規劃適用於我國防

救災之緊急任務編組，以提升整體災害緊急應

變效率。

（圖片／高遠文化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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